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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其他建设工程一

般项目实行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的通知》政策
解读 

  一、背景依据 

  2023 年 8 月，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〈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

管理暂行规定〉的决定》（住建部令第 58 号）中要求：“一般项目可以采用告

知承诺制的方式申请备案，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据承诺书出具备案凭

证。”为落实落细部令关于其他建设工程分类管理要求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

境、精简审批流程、提升行政效能，我厅结合我省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实

际，研究制定本通知。 

  二、制定过程 

  先后收集整理河北、江苏等 26 个省（市、区）相关文件，并电话咨询辽

宁、安徽等省份管理经验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厅牵头起草了《关于其他建设工

程一般项目实行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制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广泛征求

各地区和社会公众意见，根据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履行了专家评审、风

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，并经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正式印发本通知。 

  三、内容解读 

  本通知分为 5 节，分别是适用范围、适用条件、办理流程、监督管理、其

他要求。 

  （一）适用范围。明确将其他建设工程按照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分类
管理，并对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适用范围进行确定。一般项目可以采用告知承

诺制方式申请消防验收备案。 

  （二）适用条件。主要包括：建设工程符合规划、建设的法定要求；设

计、施工符合国家和本省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；选用的消防产品、建筑材

料、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符合国家和本省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。 



  （三）办理流程。明确了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备案告知承诺申请、受

理、检查环节，并确定抽查比例。 

  （四）监督管理。明确了建设单位和住建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。 

  （五）其他要求。明确了各市（州）住建主管部门可以对备案告知承诺制
适用范围进一步细化；各地应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等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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